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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二：特高壓用戶用電設備設計資料審查程序： 

特 高 壓 用 戶 用 電 設 備 設 計 資 料 審 查 流 程 圖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供電區營 

運處審查 

○1 69kV以上用戶外線變更之電源
銜接配置、遙控卸載設備。○2 69kV
及 161kV C/S 裝置。○3 69kV用戶電
力污染源及發電設備併聯 

69kV 以上 C/S 之保護設備、電
驛標置及保護協調 供 電 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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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力調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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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營業處受理送
審設計資料（特高
壓設備未變更者） 

圖面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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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電 處 

審    查 

區營業處 

查    對 

345kV C/S 裝置、161kV 以上用
戶電力污染源及發電設備併聯 

69kV 以上用戶新設電源銜
接配置及系統接地檢討 

單線系統圖、高壓變電站電驛標置、保
護協調、高壓變電站裝置、計量電表裝
置、電壓降檢討、功率因數、照度檢討、
高壓以下系統接地檢討、避雷器檢討 

既設設備是否與區處留存之檢驗
送電（含審訖未送電）圖面相符 

區營業處 

審    查 

增設或變更高低壓
用電設備 




